
推动生物安全工
作的重要工具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九次会议的决定

中国昆明 
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 

加拿大蒙特利尔 
2022年12月7日至19日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八次会议的决定

墨西哥坎昆
2016年12月4日至17日

生物安全:
战略性具体行动重点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蒙特利尔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

中国昆明 
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 

加拿大蒙特利尔 
2022年12月7日至19日

推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413 St. Jacques Street West, Suite 800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2Y 1N9 
电话：+1 (514) 288 2220 
传真：+1 (514) 288 6588 
电邮：secretariat@cbd.int 
网站：www.cbd.int 和 bch.cbd.int/protocol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版权，2020年
版权所有
2023年出版加拿大印刷

本出版物采用的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
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本出版物报告的意见
并不一定代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意见。 

可为教育或非营利目的复制本出版物，毋需经版权所有者特别许可，但应提及出处。凡以本文件作为
原始资料的出版物，谨请馈赠公约秘书处一份。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2018年
11月17日至29日，埃及沙姆沙伊赫。

摘要：“本出版物载有2018年11月17日至29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的案文”——出版者提供。

封面照片：
西红柿–iStockphoto.com/Renucci
花中蜜蜂–环境署1
阿拉伯农民(草莓) –环境署/Shemesh Avraham
玉米–iStockphoto.com/Peter Chin
西班牙水果市场–环境署/Orjan Furubjelke
DNA–Joubert/BSIP/Alphapresse

欲知详情，请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iii

推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

前言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延误，作为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分两个阶段举

行。第一阶段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在中国昆明以混合形式（面

对面和在线）举行，第二阶段于2022年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和作为关于获取遗传

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

的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同时面对面举行。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欢迎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15/4号决定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框架载

有行动目标17，旨在在所有国家加强能力，制定和执行《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8(g)条所述生物安全措施和第19条所述生物技术处理和惠益

分配措施。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通过一项执行计划，其中列有长期目标、

行动目标、指标和成果，用以指导缔约方执行议定书和能力建设行动

计划。执行计划旨在通过便利合作伙伴和捐助方参与、促进区域和国

际合作协调等方式发展和加强缔约方执行议定书的能力。能力建设行

动计划为两项计划的14个共同长期目标分别列出了能力建设领域、能

力建设活动、指标和成果。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欢迎议定书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议定书

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最后评价。

缔约方又欢迎第五次国家报告的格式草案，并强调应及时提交报

告以便对执行计划进行中期评价。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缔约方商定编写更多

自愿指导材料，并建立一个特设技术工作组。缔约方请执行秘书支持

工作组的工作，并请执行秘书召集在线讨论，审查新材料大纲。

缔约方欢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迁入新平台，请执行秘书根据缔

约方确定的优先事项编写能力建设材料，并开展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新功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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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缔约方欢迎《生物安全技术系列

丛书05：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范围内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

培训手册》的出版。请执行秘书继续开展第CP-9/11号决定规定的工

作，例如组织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实验室网络在线讨论，与相关

组织进行合作等。

技术不断变化，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生物技术应与能够有效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安全措施齐头并进。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和卡

塔赫纳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以及《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及其行动目标17是今后推进生物安全议程的重要工具。其执行

对于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能力至关重要，需要采取一个全政府和全社

会办法。我们都能为框架和两项计划的成功作出贡献。

代理执行秘书

戴维·库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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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 秘书处综合工作方案的预算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第9/16号决定、 其中核准2019-2020两年期预算， 

又回顾其第CP-EM-1/1号决定， 其中核准延长2019-2020两年期
预算， 并作为例外情况核准2021年临时核心预算、 

考虑到因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制约而将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举行的决定， 第一阶段
于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举行， 第二阶段于2022年4月25日至5月8日
举行*， 并计划在第二阶段会议上审议和通过经常或完整预算， 

注意到因此需要作出安排， 使议定书各机关， 包括其秘书处和其
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能够继续运作， 

表示注意到缔约方大会主席团的提议， 即作为例外情况， 缔约方
以商定的方式审议并核准2022年临时预算,

回顾必须及早提供关于财务和行政事项的易懂的信息， 使缔约方
能够受益于一个有效和高效的秘书处， 并为其提供支持， 

又回顾缔约方大会及其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有必要以包容各方
的方式做出决定， 尤其是回顾关于资助缔约方参与公约进程特别自愿
信托基金（BZ信托基金）的第14/37号决定第35至44段， 

认识到大流行病造成的特殊情况， 表示与所有缔约方站在一起应
对当前大流行病给人类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审议了执行秘书的说明1， 

1  CBD/CP/MOP/10/3。 

*  由于COVID-19大流行，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
于2022年12月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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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例外情况和临时措施， 核准2022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核心方案预算 2,765,932美元， 占2022年临时综合预算18,439,546
美元的15%， 用于下文表1a和1b所列目的；

2. 通过2022年费用分摊比额表， 其依据是本决定表2所载联合
国现行经费分摊比额表， 注意到联合国大会预期将于2021年12月核准
2022-2024三年期分摊比额表， 新的分摊比额表发布后将用于计算2022
年的摊款； 

3. 请执行秘书编制2023-2024两年期拟议预算， 待作为卡塔赫
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就其第十一次会议的日期作出决定；

4.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缔约方尚未缴纳2020年和以往年度核心
预算（BY、 BG、 BB信托基金）的摊款， 有的缔约方从未缴过款， 又注意
到按照联合国通过的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2， 估计到2020年年底卡塔
赫纳议定书有100,015美元尚未缴纳， 必须从基金余额中扣除， 因此无
法用于帮助议定书的所有缔约方；

5. 决定比照适用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
过的决定第2至4段、 第6至12段、 第14至17段和第19段。 

2  见联合国大会第 60/283号决议，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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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 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临时综合预算

(千美元)

支出用途 2022年 

A. 工作人员费用 12,220.00 

B. 公务差旅 275.00 

C. 咨询人/分包商 50.00 

D. 提高公共意识材料/传播 50.00 

E. 临时人员/加班费 100.00 

F. 培训 5.00 

G. 信息交换所机制网站翻译/网站项目 65.00 

H. 会议* 1,198.00 

I. 租金和相关费用 1,481.22 

J. 一般业务费用 726.60 

小计(一) 16,170.82 

二. 方案支助费用(13%) 2,102.21 

小计(一 + 二) 18,273.03 

三. 周转资本准备金 166.51 

总计（二 + 三） 18,439.54 

卡塔赫纳议定书分担临时预算份额(15%) 2,765.93 

减: 东道国捐款 (251.07)

减: 使用往年准备金 (157.50)

净额共计(由缔约方分担的数额) 2,357.36 

*  为补充上文表 1所列结转数额， 由 2022 年临时预算供资的会议： 

 1/  同时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会议、 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第十次会议和名古屋议定
书缔约方第四次会议， 会期 14 天。 

 2/  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四次会议、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和 2020 年后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的续会， 会期 17 天. 

 3/  预计缔约方大会第十五届次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将审议为主席团和专家会议提供预算拨款的必
要性， 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充分和有效参与。 缔约方将通过主席团继续监测与 
COVID-19大流行相关的特殊情况， 本决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理解为给未来主席团会议或专
家会议的形式树立了先例， 或就其形式预先做出了 判断。 



4

推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

表 1b 2022年核心综合预算资源需求， 按部门分列

(千美元)

2022年

一. 方案:

 执行秘书办公室 2,788.50 

 获取和惠益分享议定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 2,336.50 

 科学、 社会和可持续未来司 3,617.50 

 执行支助司 4,300.75 

二. 行政、 财务和会议服务 3,127.57 

小计 16,170.82 

方案支助费用 2,102.21 

三. 周转资本准备金 166.51 

共计 18,439.54 

卡塔赫纳议定书分担临时预算份额 (15%) 2,765.93 

减: 东道国捐款 (251.07)

减: 使用往年准备金 (157.50)

净额共计(由缔约方分担的数额) 2,357.36 

表 2 2022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信托基金摊款

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1 阿富汗 0.007 0.010 236

2 阿尔巴尼亚 0.008 0.011 269

3 阿尔及利亚 0.138 0.197 4,648

4 安哥拉 0.010 0.010 236

5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02 0.003 67

6 亚美尼亚 0.007 0.010 236

7 奥地利 0.677 0.967 22,803

3  见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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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8 阿塞拜疆 0.049 0.070 1,650

9 巴哈马 0.018 0.026 606

10 巴林 0.050 0.071 1,684

11 孟加拉国 0.010 0.010 236

12 巴巴多斯 0.007 0.010 236

13 白俄罗斯 0.049 0.070 1,650

14 比利时 0.821 1.173 27,653

15 伯利兹 0.001 0.001 34

16 贝宁 0.003 0.004 101

17 不丹 0.001 0.001 34

18 多民族国玻利维亚 0.016 0.023 539

19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12 0.017 404

20 博茨瓦纳 0.014 0.020 472

21 巴西 2.948 4.212 99,296

22 保加利亚 0.046 0.066 1,549

23 布基纳法索 0.003 0.004 101

24 布隆迪 0.001 0.001 34

25 佛得角 0.001 0.001 34

26 柬埔寨 0.006 0.009 202

27 喀麦隆 0.013 0.019 438

28 中非共和国 0.001 0.001 34

29 乍得 0.004 0.006 135

30 中国 12.005 17.153 404,359

31 哥伦比亚 0.288 0.412 9,701

32 科摩罗 0.001 0.001 34

33 刚果 0.006 0.009 202

34 哥斯达黎加 0.062 0.089 2,088

35 科特迪瓦 0.013 0.019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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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36 克罗地亚 0.077 0.110 2,594

37 古巴 0.080 0.114 2,695

38 塞浦路斯 0.036 0.051 1,213

39 捷克 0.311 0.444 10,475

4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06 0.009 202

41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10 0.010 236

42 丹麦 0.554 0.792 18,660

43 吉布提 0.001 0.001 34

44 多米尼克 0.001 0.001 34

45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53 0.076 1,785

46 厄瓜多尔 0.080 0.114 2,695

47 埃及 0.186 0.266 6,265

48 萨尔瓦多 0.012 0.017 404

49 厄立特里亚 0.001 0.001 34

50 爱沙尼亚 0.039 0.056 1,314

51 斯威士兰 0.020 0.029 674

52 埃塞俄比亚 0.010 0.010 236

53 欧洲联盟 2.500 58,934

54 斐济 0.003 0.004 101

55 芬兰 0.421 0.602 14,180

56 法国 4.427 6.325 149,113

57 加蓬 0.015 0.021 505

58 冈比亚 0.001 0.001 34

59 格鲁吉亚 0.008 0.011 269

60 德国 6.090 8.702 205,127

61 加纳 0.015 0.021 505

62 希腊 0.366 0.523 12,328

63 格林纳达 0.001 0.00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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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64 危地马拉 0.036 0.051 1,213

65 几内亚 0.003 0.004 101

66 几内亚比绍 0.001 0.001 34

67 圭亚那 0.002 0.003 67

68 洪都拉斯 0.009 0.013 303

69 匈牙利 0.206 0.294 6,939

70 印度 0.834 1.192 28,091

71 印度尼西亚 0.543 0.776 18,290

7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398 0.569 13,406

73 伊拉克 0.129 0.184 4,345

74 爱尔兰 0.371 0.530 12,496

75 意大利 3.307 4.725 111,388

76 牙买加 0.008 0.011 269

77 日本 8.564 12.236 288,457

78 约旦 0.021 0.030 707

79 哈萨克斯坦 0.178 0.254 5,995

80 肯尼亚 0.024 0.034 808

81 基里巴斯 0.001 0.001 34

82 科威特 0.252 0.360 8,488

83 吉尔吉斯斯坦 0.002 0.003 67

8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0.005 0.007 168

85 拉脱维亚 0.047 0.067 1,583

86 黎巴嫩 0.047 0.067 1,583

87 莱索托 0.001 0.001 34

88 利比里亚 0.001 0.001 34

89 利比亚 0.030 0.043 1,010

90 立陶宛 0.071 0.101 2,391

91 卢森堡 0.067 0.096 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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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92 马达加斯加 0.004 0.006 135

93 马拉维 0.002 0.003 67

94 马来西亚 0.341 0.487 11,486

95 马尔代夫 0.004 0.006 135

96 马里 0.004 0.006 135

97 马耳他 0.017 0.024 573

98 马绍尔群岛 0.001 0.001 34

99 毛里塔尼亚 0.002 0.003 67

100 毛里求斯 0.011 0.016 371

101 墨西哥 1.292 1.846 43,518

102 蒙古 0.005 0.007 168

103 黑山 0.004 0.006 135

104 摩洛哥 0.055 0.079 1,853

105 莫桑比克 0.004 0.006 135

106 缅甸 0.010 0.010 236

107 纳米比亚 0.009 0.013 303

108 瑙鲁 0.001 0.001 34

109 荷兰 1.356 1.937 45,674

110 新西兰 0.291 0.416 9,802

111 尼加拉瓜 0.005 0.007 168

112 尼日尔 0.002 0.003 67

113 尼日利亚 0.250 0.357 8,421

114 纽埃 0.001 0.001 34

115 北马其顿 0.007 0.010 236

116 挪威 0.754 1.077 25,397

117 阿曼 0.115 0.164 3,873

118 巴基斯坦 0.115 0.164 3,873

119 帕劳 0.001 0.00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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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120 巴拿马 0.045 0.064 1,516

121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10 0.014 337

122 巴拉圭 0.016 0.023 539

123 秘鲁 0.152 0.217 5,120

124 菲律宾 0.205 0.293 6,905

125 波兰 0.802 1.146 27,013

126 葡萄牙 0.350 0.500 11,789

127 卡塔尔 0.282 0.403 9,498

128 大韩民国 2.267 3.239 76,358

129 摩尔多瓦共和国 0.003 0.004 101

130 罗马尼亚 0.198 0.283 6,669

131 卢旺达 0.003 0.004 101

132 圣基茨和尼维斯 0.001 0.001 34

133 圣卢西亚 0.001 0.001 34

134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01 0.001 34

135 萨摩亚 0.001 0.001 34

136 沙特阿拉伯 1.172 1.675 39,476

137 塞内加尔 0.007 0.010 236

138 塞尔维亚 0.028 0.040 943

139 塞舌尔 0.002 0.003 67

140 塞拉利昂 0.001 0.001 34

141 斯洛伐克 0.153 0.219 5,153

142 斯洛文尼亚 0.076 0.109 2,560

143 所罗门群岛 0.001 0.001 34

144 索马里 0.001 0.001 34

145 南非 0.272 0.389 9,162

146 西班牙 2.146 3.066 72,283

147 斯里兰卡 0.044 0.063 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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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
分摊比
额表

实行22%上限，且
任何最不发达国
家的摊款不得超
过0.01%的比额3

2022年1月1日
的摊款

148 巴勒斯坦国 0.008 0.011 269

149 苏丹 0.010 0.010 236

150 苏里南 0.005 0.007 168

151 瑞典 0.906 1.295 30,516

152 瑞士 1.151 1.645 38,769

15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11 0.016 371

154 塔吉克斯坦 0.004 0.006 135

155 泰国 0.307 0.439 10,341

156 多哥 0.002 0.003 67

157 汤加 0.001 0.001 34

15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40 0.057 1,347

159 突尼斯 0.025 0.036 842

160 土耳其 1.371 1.959 46,179

161 土库曼斯坦 0.033 0.047 1,112

162 乌干达 0.008 0.010 236

163 乌克兰 0.057 0.081 1,920

16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616 0.880 20,748

165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567 6.525 153,828

16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0 0.010 236

167 乌拉圭 0.087 0.124 2,930

168 乌兹别克斯坦 0.032 0.046 1,078

169 委内瑞拉 0.728 1.040 24,521

170 越南 0.077 0.110 2,594

171 也门 0.010 0.010 236

172 赞比亚 0.009 0.013 303

173 津巴布韦 0.005 0.007 168

68.263 100.000 2,35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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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2. 履约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次会议，�

1. 提醒缔约方关于履约程序和机制的第2条第4款， 敦促缔约方
确保在选举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履约委员会成员时有一项谅解， 即
这些成员将在整个四年任期内任职； 

2. 又提醒缔约方， 它们有义务根据《议定书》第19条为《卡塔赫
纳议定书》指定一个国家联络点和一个或数个国家主管部门， 并相应通
知秘书处；

3. 还提醒缔约方， 它们有义务根据缔约方大会第BS-I/3号决定
和第II/7号决定为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指定一个国家联络点；

4. 提醒缔约方， 它们有义务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有关
其负责接收根据《议定书》第17条所发通知的联络点的详细情况， 并敦
促它们尽快这样做；

5. 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提供自愿资金， 支助已经
制定履约行动计划的四个缔约方1 以及应委员会要求制定和执行履约
行动计划的任何其他缔约方；

6. 请执行秘书： 

(a) 拟定一项在线调查， 查明国家在履行（一）采取必要的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施执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和（二）及时提交国家报告的
义务方面面临的限制和挑战；

(b) 邀请所有缔约方填写调查； 

(c) 汇编调查结果， 提交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1  巴巴多斯、 吉尔吉斯斯坦、 摩洛哥和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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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3.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1 对于
支持国家执行工作的益处， 

回顾第CP-9/7号决定， 其中决定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制
定一项执行计划， 该计划将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支点并
补充该框架， 

又回顾第CP-9/3号决定， 其中确认， 为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
其《补充议定书》， 需要制定一项具体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
应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执行计划相一致， 并补充2020年后
的长期能力建设战略框架， 

欢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为制定该执行计划所做贡
献以及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所做审查， 

承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
行计划》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作为相互关
联但又独立的计划对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三项目标的相关性， 

认识到需要定期为进行规划并在该执行计划的时限内开展方案
工作确定优先事项， 

注意到关于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相关事项的第CP-10/6号决定， 

1.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2. 欢迎第15/4号决定中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

1 第BS-V/16号决定。 
2 第CP-10/4号决定。 

* 由于技术原因于2023年7月6日重新印发（更正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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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是《昆明-蒙特利
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补充， 并能够有助于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与生物安全相关的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目标， 对
于不是《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缔约方而言尤其如此；

4. 敦促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审查与执行《议定书》有
关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方案， 包括审查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 酌情使其与《议定书》执行工作相一致， 包括与《执行计划》相一致；

5. 决定《执行计划》的基准应包括第四次报告周期内所收集的
信息；3

6. 又决定结合对《议定书》成效的第五次评估和审查， 对《执行
计划》进行一次中期评价；

7. 请执行秘书：(a) 在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五
次国家报告格式中列入为获取信息， 了解《执行计划》各项指标的情况
所设计的问题；(b) 分析和综合上述信息， 以促进结合对《卡塔赫纳议定
书》成效的第五次评估和审查进行的中期评价， 并向联络小组以及酌情
向履约委员会提供这些信息；

8. 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和履约委员会酌情
采取相辅相成和避免重复的方式， 推动《执行计划》的中期评价， 并将其
结论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

9.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在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之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审议联络小组和履约
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和得出的结论，并将其结论和建议提交作为卡塔赫纳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以期便利《执行计划》的
中期评价。 

3 CBD/SBI/3/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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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一. 《执行计划》的目的

1. 制定《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下文简称“《执行计
划》”） 是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框架， 包括广泛的理想成就和成果， 以帮
助指导各缔约方在直至2030年期间执行议定书， 并衡量这方面的进展
情况。 

2. 《执行计划》由《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4做
补充， 目的是帮助建设和加强缔约方执行议定书的能力， 包括为此促进
包括捐助方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参与以及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与协调。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涵盖的期间与《执行计划》的相同， 即直至2030
年。 

3. 《执行计划》的主要对象是缔约方。 但是， 人们认识到， 非缔约方、 
来自不同领域、 组织、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捐助者的利益攸关方也
可以支持议定书的执行。 

二.	 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联系

4. 《执行计划》是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支点并
补充了该框架， 其长期目标、 行动目标和成果有助于实现框架的2050
年愿景：“到 2050 年， 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 得到保护、 恢复及合理利
用， 维持生态系统服务， 维持一个健康的地球， 为人人提供必不可少的
惠益”；并有助于实现其使命：“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使自然走上恢复之路， 造福人民和地球， 为此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 确保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同时提
供必要的执行手段。 ” 《执行计划》旨在帮助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 其对
象是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 《执行计划》还可以支持和指导缔约方在《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内实现与生物安全有关的长期目
标和行动目标。 

4 第CP-10/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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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计划》还可以有助于支持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
目标2（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和
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三. 《执行计划》的结构	

6. 下面的附录在一份表格中展示了《执行计划》的长期目标、 行动目
标、 指标和成果。 

7. 《执行计划》阐明了各项长期目标， 即希望缔约方取得的广泛成
就。 《执行计划》的长期目标按照“执行领域”和“扶持性环境”划分。 “执
行领域”中的长期目标与议定书执行工作的关键要素有关。 “扶持性环
境” 中的长期目标贯穿各个领域， 旨在为执行工作提供支持， 即能力建
设、 资源调动、 合作以及宣传、 教育和参与。 “扶持性环境”下的长期目
标阐明了有利于各种与执行工作有关的长期目标的跨领域成就， 可以
与“执行领域”所涉各项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看。 每项长期目标都包括相
应的行动目标、 成果和指标。 

8. 各项行动目标描述了为了实现各自相关的长期目标， 需要取得什
么样的关键成就。 行动目标不是为了详尽开列可能与所涉长期目标相
关的全部成就。 行动目标遵循议定书的有关规定， 包括义务和其他规
定， 并遵循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其决定中提供的指
导意见。 大多数长期目标均包括多个行动目标。 

9. 指标的目的是衡量行动目标的实现进度。 指标旨在简单、 可衡量
并与其所针对的行动目标相关。 

10. 成果旨在说明通过实现长期目标将取得何种效果。 

11.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于2010年通过了《关于赔偿
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第BS-V/11号决定）。 同样在
2010年通过的2011-2020年期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
包括了与赔偿责任和补救以及补充议定书有关的内容。 补充议定书于
2018年3月5日生效。 

12. 下面的附录列入了一个关于补充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列入关于补
充议定书的组成部分是为了支持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执行工作， 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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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议定书的有效实施， 同时也认识到这两项议定书是相互独立的法
律文书， 其中产生的义务仅对各自的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四. 评价与审查

13.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对《执行计划》进
行中期评价， 并可决定进行最后评价。 这些评价可利用缔约方在各自国
家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的信息及其他信息。 可利
用这些信息评估《执行计划》所列各项行动目标的落实程度。 

14. 将使用对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作用进行的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
对2011-2020年期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进行的最终
评估所取得的结果确立一个基准， 用于衡量《执行计划》的各项长期目
标的实现进度。 

五	.	 优先事项和方案规划

15.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可定期确定优先事
项， 用以计划和规划将在《执行计划》所涉期间内开展的工作。 这可以包
括确定实现《执行计划》各项长期目标方面的里程碑。 

16.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决定优先事项和
方案规划时不妨考虑到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事态和进展。 

《执行计划》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是， 凡通过新技术开发， 并构成议定
书所定义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生物体， 都在计划所涉范围内。 

六.	 资源

17. 议定书的成功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根据议定书第22和
28条获得足够的人力、 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及有效的合作。 《执行计划》
旨在向缔约方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特别是在与创建扶持性环境有关的
长期目标下提供支持。 

七.	 秘书处的作用

18. 虽然《执行计划》的主要对象是缔约方， 但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将在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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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议定书》第31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4条支持缔约方努
力执行议定书。 这种支持包括管理和维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并按
照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要求开展各种活动， 包
括能力建设活动。 

附录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长期目标 目的 指标 成果
(希望取得的成就) (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必

须取得的成就)
(衡量目的的实现进度) (通过实现长期目标而

产生的影响)

A.	 执行领域

A.1.	缔约方建立了
有效的国家生物安
全框架

A.1.1. 缔约方通过并实
施了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
施， 以履行议定书规定
的义务；
A.1.2. 缔约方为议定书指
定了国家主管部门和国
家协调人以及紧急措施（
第17条）联络点；
A.1.3. 国家主管部门对工
作人员进行了充分培训， 
以便他们执行任务。 

(a) 已出台措施执行议定
书各项条款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b) 指定了议定书国家协
调人和国家主管部门以
及紧急措施联络点（第
17条）并已向秘书处发出
相应通知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c) 部署了合格工作人员
来实施国家生物安全框
架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切实有效的国家生物
安全框架使所有缔约
方的主管部门、 国家协
调人和第17条联络点
能够切实高效地履行
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

A.2.	缔约方通过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改进了相关信息的
提供和交流

A.2.1. 缔约方根据议定
书规定的义务在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中提供准
确和完备的硬性规定的
信息；
A.2.2. 缔约方通过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发布任何
非强制规定的与生物安
全有关的信息

(a) 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提供硬性规定的信息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b)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
交换所发布任何非强制
规定的与生物安全有关
的信息的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c)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的活跃用户数目和访
问次数；
(d)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中附有风险评估报告的
决定所占百分比。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帮助提供和交流与生
物安全有关的信息， 并
使缔约方能够作出知
情决定

A.3.	缔约方及时提
供有关议定书执行
情况的全部信息

A.3.1. 缔约方在规定期限
内提交完备的国家报告。 

(a) 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完
备国家报告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b) 已获得全球环境基金
供资， 用于及时编写国家
报告的符合资格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关于议定书执行情况
的准确和及时的信息
使作为议定书缔约方
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能
够确定优先事项， 并确
定需要在哪些地方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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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长期目标 目的 指标 成果

A.4.	缔约方遵守议
定书的各项要求。	

A.4.1. 缔约方遵守议定书
所规定的义务；
A.4.2. 缔约方解决履约委
员会指明的违约问题。 

(a) 遵守议定书义务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解决了履约委员会指
明的违约问题的缔约方
所占百分比。 

有效的履约机制促进
了议定书的执行

A.5.	缔约方对改
性活生物体进行科
学合理的风险评
估，	管理和控制所
查明的风险，	防止
改性活生物体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产生不
利影响，	同时也考
虑到对人类健康
的风险

A.5.1. 缔约方根据议定
书附件三采用科学合理
的适当程序， 对改性活生
物体进行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
A.5.2. 缔约方（在必要
时）编制、 获取和使用适
当的资料， 用于进行科
学合理的风险评估和风
险管理。 

(a) 根据议定书的要求进
行风险评估， 以便对改性
活生物体做出决策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能够获取和使用相
关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资料的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c) 参照第15条提及的
其他现有科学证据进行
风险评估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d) 出台了措施用于识别
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造成有
害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
或具体特性并采取了措
施来减轻风险的缔约方
所占百分比。 

缔约方查明、 评估并适
当管理和控制改性活
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
构成的风险， 同时考
虑到对人类健康构成
的风险

A.6.	缔约方防止和
应对改性活生物体
的非法和无意中造
成的越境转移

A.6.1. 缔约方已采取适当
措施， 防止和应对改性活
生物体的非法和无意中
造成的越境转移。 

(a) 已采取措施防止和应
对改性活生物体的非法
和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
移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防止或尽量减少了改
性活生物体的非法
和无意中造成的越
境转移

A.7.	缔约方采取
措施履行议定书第
18条规定的改性
活生物体的处理、	
运输、	包装和识别
要求。	

A.7.1. 缔约方已采取必
要措施， 要求酌情考虑到
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在
安全条件下处理、 包装和
运输越境转移的改性活
生物体；
A.7.2. 缔约方已出台措
施， 遵守关于以下改性活
生物体的文件规定：拟直
接用作食品、 饲料或加
工的改性活生物体；拟作
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
体；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
活生物体和其他改性活
生物体。 

(a) 采取必要措施， 要求
酌情考虑到相关国际规
则和标准， 在安全条件下
处理、 包装和运输越境转
移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出台关于拟直接用作
食品、 饲料或加工的改性
活生物体的文件要求的
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c) 出台关于拟作封闭
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
文件要求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d) 出台关于有意引入
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和
其他改性活生物体的文
件要求的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缔约方通过改性活生
物体的适当处理、 运
输， 包装和识别， 能够
安全管理改性活生物
体的有意越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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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长期目标 目的 指标 成果

A.8.	缔约方能够
发现和识别改性活
生物体

A.8.1. 缔约方能够使用必
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专
门知识来检测和识别改
性活生物体；
A.8.2. 缔约方能够获取和
使用适当的资料来检测
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
A.8.3. 缔约方能够获取和
使用必要的信息， 包括检
测方法和经过认证的参
考材料， 来检测和识别改
性活生物体。 

(a)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开列的已有检测方法
的改性活生物体所占百
分比；
(b) 能够获取和使用资料
和检测方法来检测和识
别改性活生物体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c) 能够获取和使用经过
认证的必要参考材料来
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
体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d) 能够获取和使用必要
的技术基础设施来检测
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
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缔约方通过发现和识
别改性活生物体， 能够
采取措施处理无意中
造成的和非法的越境
转移， 并按照议定书执
行处理、 运输、 包装和
识别方面的要求

A.9.	缔约方如果
做出选择，	将根据
议定书第26条，	在
作出关于改性活生
物体进口的决策时
把社会经济因素考
虑在内，	并在研究
和信息交流方面开
展合作

A.9.1. 缔约方如果做出选
择， 将根据议定书第26
条， 在作出决策时把社会
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A.9.2. 缔约方如果做出
选择， 根据议定书第26
条把社会经济因素考虑
在内， 将有机会并能够利
用资料；
A.9.3. 根据《议定书》第 
26 条， 选择这样做的缔
约方就改性活生物体对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的任何社会经济
影响， 特别是对土著人民
和地方社区的任何社会
经济影响， 合作研究和交
流信息。 

(a) 根据议定书第26条在
做出决策时考虑到社会
经济因素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b) 查取和采用参考资
料， 把社会经济因素考
虑在内的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c) 根据《议定书》第 26 
条选择这样做的缔约方
就改性活生物体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任何社会经济影响， 
特别是对土著人民和地
方社区的任何社会经济
影响， 合作研究和交流信
息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缔约方做出选择， 在就
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
做出决策时把社会经
济因素考虑在内， 并根
据第26条合作研究和
交流信息。 

A.10.	卡塔赫纳议
定书的缔约方成为
名古屋-吉隆坡补
充议定书的缔约
方，	并出台措施，	
履行补充议定书为
其规定的义务

A.10.1. 补充议定书的缔
约方增加；
A.10.2. 补充议定书的缔
约方通过并采取了适当
措施， 使补充议定书的条
款生效；
A.10.3. 补充议定书的
缔约方报告该文书的执
行情况。 

(a) 成为补充议定书缔约
方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出台了必要措施来
执行补充议定书条款的
该议定书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c) 补充议定书缔约方当
中报告了该文书执行情
况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
定书的批准书数目增
加， 推动了关于起源于
越境转移的改性活生
物体所致损害的赔偿
责任和补救的国家规
则和程序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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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长期目标 目的 指标 成果

B. 	扶持性环境

B.1.	缔约方参与
能力建设活动

B.1.1. 缔约方确定了自
己的能力建设需求和优
先事项；
B.1.2. 缔约方按照《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
力建设行动计划》的规定
开展了能力建设活动；
B.1.3. 缔约方使用能力建
设材料， 包括在线资源；
B.1.4. 缔约方合作加强
执行议定书的能力。 

(a) 确定了自己的能力建
设需求和优先事项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开展了能力建设活动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c) 有能力建设需求的缔
约方当中使用能力建设
材料， 包括使用在线资源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d) 合作加强议定书执
行能力的缔约方所占百
分比。 

缔约方具备执行议定
书的必要能力。 

B.2.	缔约方根据
议定书第28条从
所有来源调动了足
够的资源来支持议
定书的执行

B.2.1. 通过国家预算为
生物安全分配足够的
资源；
B.2.2. 缔约方将国家生物
多样性资金透明分配系
统（STAR）拨款的一部分
分配给生物安全活动。 
B.2.3. 缔约方从其他来
源调动资源

(a) 从国家预算中为生物
安全分配足够资源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b) 符合资格的缔约方当
中使用国家STAR拨款开
展生物安全活动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c) 获取更多资源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充足的资源使得议定
书能够得到充分执行

B.3.	缔约方根据
议定书第23条促
进和协助开展改性
活生物体的安全转
移、	处理和使用方
面的公众宣传、	教
育和参与

B.3.1. 缔约方建立了机
制， 用以促进和协助开展
生物安全方面的公众宣
传、 教育和参与；
B.3.2. 缔约方可以获得
用于促进和协助开展生
物安全方面的公众宣传、 
教育和参与的资料；
B.3.3. 缔约方根据各自
法律和条例就改性活生
物体决策征询公众意见， 
并公布做出的决策；
B.3.4. 缔约方公开说明公
众可通过何种方法利用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a) 为协助开展和促进生
物安全方面的公众宣传、 
教育和参与获取资料的
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b) 将生物安全纳入有关
教育和培训方案的主流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c) 建立了机制， 用以协
助和促进改性活生物体
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的缔
约方所占百分比；
(d) 向公众说明可通过何
种方式参与决策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e) 根据各自法律和条
例， 在决策过程中征求
公众意见的缔约方所占
百分比；
(f) 公布所做决策的缔约
方所占百分比；
(g) 公开说明公众可通过
何种方法利用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缔约方通过公众宣传、 
教育和参与确保向公
众适当说明改性活生
物体的安全转移、 处理
和使用， 使公众参与有
关改性活生物体的安
全转移、 处理和使用
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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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长期目标 目的 指标 成果

B.4.	缔约方加强
国家、	区域和国
际各级关于生物
安全问题的合作
与协调

B.4.1. 缔约方开展合作， 
支持议定书的执行， 包括
为此交流科学、 技术和体
制知识；
B.4.2. 缔约方建立了有
效的机制， 使土著人民和
地方社区以及不同领域
的有关利益攸关方参与
议定书的执行；
B.4.3. 缔约方促进国家
一级的部门和跨部门协
调与合作， 将生物安全纳
入主流。 

(a) 合作交流科学、 技术
和体制知识的缔约方所
占百分比；
(b) 为执行议定书而参加
双边、 区域或多边活动的
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c) 建立了机制， 使土著
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不
同领域的有关利益攸关
方参与议定书执行工作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d) 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
部门和跨部门战略、 行动
计划、 方案、 政策或立法
的缔约方所占百分比。 

通过国家、 区域和国际
各级的合作以及利益
相关者的参与， 使缔
约方对议定书执行更
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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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4.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
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框架和行动
计划》1 的益处， 

回顾第CP-9/7号决定， 其中决定制定《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执行计划》， 该计划将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支点并补充
该框架， 

回顾第CP-9/3号决定， 其中确认， 为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及其
《补充议定书》， 需要制定一项具体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应

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计划相一致， 并补充2020年后的长期能力建设
战略框架， 

欢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为制定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所做贡献以及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三次会议所做审查， 

承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
行计划》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作为相互关
联但又独立的计划对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三项目标的相关性， 

认识到需要定期为进行规划并在执行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时限内
开展方案工作确定优先事项， 

注意到关于财务机制和资源的第CP-10/6号决定， 

1.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
动计划》；

2. 欢迎缔约方大会第15/8号决定中通过的长期能力建设和发
展战略框架；

1 第BS-VI/3号决定， 附件一。 
2 第CP-10/4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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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与缔约方
大会第15/8号决定中通过的长期能力建设和发展战略框架相辅相成；

4. 敦促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审查与执行《议定书》有
关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方案， 包括审查其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
划， 并酌情使其与《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相一致；

5. 决定《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基准应包括第四次报告周期内
所收集的信息；3

6. 又决定结合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的中期
评价， 对《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也进行一次中期评价；

7. 鼓励缔约方酌情通过其国家主管当局确定相关行为体以支持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实施， 注意到根据国家立法避免和管理利益冲

突的重要性 。 

3 CBD/SBI/3/3/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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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一.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目的

1.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下文简称“《能力
建设行动计划》”）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发展和加强缔约方执行
议定书的能力：(a) 确定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4（下文
简称“《行动计划》”）各项长期目标有关的关键能力建设领域；(b) 促进
包括捐助方在内的合作伙伴的参与；(c) 鼓励采取协调一致的能力建设
方法， 促进议定书的执行；(d) 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与协调。 能力建设
行动计划所涉期间与《执行计划》的相同， 一直到2030年。 

2. 缔约方、 非缔约方和来自不同部门、 组织、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以及捐助方的利益攸关方可以支持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包括支持开展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所述活动。 

二.	 	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长期能力建
设和发展战略框架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
联系

3. 按照第CP-9/3号决定的要求，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是根据《执行
计划》制定的， 其中举例概述了为《执行计划》的每个长期目标开展的
能力建设活动。 由于能力建设活动可以支持实现《执行计划》的长期目
标和成果， 因此《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是对《执行计划》的补充。 此外， 为
了确保一致性和避免可能的重复， 《执行计划》长期目标B.1 涉及所有能
力建设， 并提到能力建设行动计划通篇阐述的具体能力建设活动。 

4.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是对长期能力建设和发展战略框架5的补充。 
在根据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规划能力建设活动时， 应参照长期能力建设和
发展战略框架中阐述的加强能力建设的一般原则、 方法和战略。 

4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5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8号决定， 附件一。 



25

推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

5.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还可有助于支持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目标2(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
业)和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三.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结构

6. 下面的附录在一份表格中展示了《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长期目标、 
关键能力建设领域及能力建设举例、 指标和成果。 

7.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与《执行计划》的目标相一致。 这些目标代
表了缔约方普遍希望取得的成就。 为每一项长期目标和关键能力建设
领域提供了能力建设活动、 指标、 成果和行为体的实例。 

8. 关键的能力建设领域与执行计划的每个长期目标相关。 关键的
能力建设领域与《执行计划》的目标相一致， 包括建议开展能力建设活
动的领域。 

9.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还列出一些能力建设活动的例子， 编制这些
例子时考虑到了2012年通过的《有效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能
力建设框架和行动计划》和关于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工作方案等文件
中所载的具有持续意义的能力建设活动。 这些能力建设活动旨在支持卡
塔赫纳议定书的成功执行。 活动可能有助于产生一项或几项成果。 

10.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中概述的关键领域和能力建设活动并非硬
性规定， 也不是包罗万象。 关键的能力建设领域是可能需要所涉能力
的建议性领域， 可以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需要， 将其作为采取能力建
设干预措施的重点。 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调整
活动， 因此， 能力建设活动只是一些例证， 并不是一份包罗万象的清
单。 此外， 从以前的能力建设活动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确定每
个国家最适合开展的活动。 人们认识到， 能力建设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应该最终取决于国家和区域需求和具体情况， 同时酌情考虑到长期能
力建设和发展战略框架所提供的战略指导。 

11.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还提供了一套指标， 用于衡量活动的成功与
否和/或活动对成果的贡献。 它们旨在简单、 可衡量和与成果相关。 每个
指标涉及一项活动和/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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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于在《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范围内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或开发的
能力建设资源或材料的信息应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共享。 

能力建设提供者和目标受众

13. 可以在各级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包括在国家、 区域和全球一级开
展。 

14. 能力建设活动的实施可能涉及一系列行为体。 在这方面确定行为
体主要取决于国情、 需求和优先事项。 行动体除其他外可包括相关国
家当局和机构、 海关和边境官员、 其他政府、 学术界、 研究机构、 实验
室网络、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非政府组织、 公众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
方、 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国际资助组织、 私营部门， 包括银行、 公司和
投资者、 联合国机构和秘书处。 

15. 同样， 具体的能力建设活动可以使一系列目标受众受益， 这取决
于具体国家的情况、 需求和优先事项。 受众可能包括决策者、 行政当
局、 实验室技术人员和海关官员等。 

16. 在能力建设领域内或根据《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中举例说明的活动
设计能力建设干预措施时， 应确定行为体和目标受众。 正如执行计划和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在“扶持性环境”下的目标中所规定的那样， 进行
合作与协作以及提供充足的资源是开展能力建设活动， 支持执行议定书
的先决条件。 

17.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于2010年通过了《关于赔偿
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第BS-V/11号决定)。 同样在
2010年通过的2011-2020年期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
包括了与赔偿责任和补救以及《补充议定书》有关的内容。 《补充议定
书》于2018年3月5日生效。 

18.  下面的附录列入了一个关于《补充议定书》的组成部分。 列入关于《
补充议定书》的组成部分是为了支持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的能力建设， 
有助于《补充议定书》的有效实施， 同时也认识到这两项议定书是相互
独立的法律文书， 其中产生的义务仅对各自的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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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价与审查

19.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应对执行计划和《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进行中期评价， 并可决定进行最后评价。 这些评价
可利用缔约方在各自国家报告中提供的信息、 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的信
息、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中的信息及其他信息。 可利用这些信息评估
执行计划所列各项行动目标的落实程度， 包括通过能力建设活动落实
的程度。 

20.  将使用对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成效进行的第四次评价和审查以及对
2011-2020年期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战略计划》6进行的最终评
价所取得的结果确立一个基准， 用于衡量实现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行
动计划》各项长期目标的进展情况。 

五	. 优先事项和方案规划

21.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可定期确定优先事
项， 用以计划和规划将在能力建设执行计划所涉期间内开展的工作。 这
可能导致需要对《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作出调整。 

22.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在决定优先事项和
方案规划时不妨考虑到生物安全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最新事态和进展。 《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是， 凡通过新技术开发的生物
体均构成议定书所定义的“改性活生物体”， 计划中涉及了这些生物体。 

六. 资源

23. 根据议定书第22条和第28条。 议定书的成功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人力、 技术和财政资源以及有效的合作。 《能力建
设行动计划》旨在向缔约方提供这方面的支持， 特别是在与创建扶持
性环境有关的长期目标下提供支持。 

6  见第CP-10/7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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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秘书处的作用

24. 虽然《能力建设行动计划》的对象是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但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将在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
大会的指导下， 根据卡塔赫纳议定书第31条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4
条支持缔约方作出努力。 这种支持包括管理和维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 并按照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要求开展各种
活动， 包括能力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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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编

写
和

提
交

报
告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c
) 需

要
支

持
并

从
合

作
活

动
中

受
益

以
协

助
其

编
写

和
提

交
国

家
报

告
的

缔
约

方
的

百
分

比
。

关
于

议
定

书
执

行
情

况
的

准
确

和
及

时
的

信
息

使
作

为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会

议
的

缔
约

方
大

会
能

够
确

定
优

先
事

项
， 

并
确

定
需

要
在

哪
些

地
方

提
供

支
持

A.
4.
	缔
约
方
充
分
遵
守

议
定
书
的
各
项
要
求
。

(1
) 解

决
履

约
委

员
会

指
明

的
违

约
问

题
。

㈠
 提

供
技

术
和

足
够

资
金

， 
支

持
有

关
缔

约
方

开
展

履
约

行
动

计
划

中
规

定
的

活
动

， 
解

决
所

指
明

的
违

约
问

题
。

(a
) 经

过
成

功
执

行
合

规
行

动
计

划
达

到
完

全
合

规
的

不
合

规
缔

约
方

的
百

分
比

。
有

效
的

履
约

机
制

促
进

了
议

定
书

的
执

行

A.
5.
	缔
约
方
对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行
科
学
合
理

的
风
险
评
估
，	
管
理
和

控
制
所
查
明
的
风
险
，	

防
止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1
) 进

行
科

学
合

理
的

风
险

评
估

和
审

查
评

估
结

果
；

(2
) 规

范
、 管

理
和

控
制

所
发

现
的

风
险

；
(3

) 利
用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方

面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技

术
专

门
知

识
；

(4
) 获

得
与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有

关
的

科
学

数
据

；
(5

) 各
方

有
合

格
的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逐
案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

㈠
 编

制
， 

或
在

必
要

更
新

， 
并

分
发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培

训
材

料
；

㈡
 提

供
进

行
风

险
评

估
和

审
查

评
估

结
果

的
培

训
， 

包
括

关
于

使
用

参
考

文
件

以
及

收
集

和
分

析
科

学
信

息
的

培
训

；
㈢

 帮
助

利
用

适
当

的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基
础

设
施

和
专

门
知

识
；

㈣
 提

供
培

训
， 

以
供

在
与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有

关
的

特
定

生
态

领
域

进
行

科
学

研
究

， 
审

查
和

获
取

生
物

多
样

性
数

据
；

㈤
 与

学
术

界
和

/或
特

定
研

究
实

体
建

立
关

系
， 

以
制

定
有

关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的
特

定
教

育
计

划

(a
) 根

据
需

要
制

定
或

更
新

其
关

于
科

学
合

理
的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方

面
的

培
训

材
料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b
) 就

开
展

和
审

查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提
供

充
分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c
) 按

缔
约

方
开

列
的

能
够

进
行

或
审

查
逐

案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的
专

家
人

数
；

(d
) 可

以
获

得
足

够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专

门
知

识
来

评
估

和
管

理
风

险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e

) 提
供

培
训

以
开

展
与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相

关
的

科
学

研
究

、 审
查

和
数

据
获

取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f)

 与
学

术
界

和
/或

特
定

研
究

实
体

建
立

关
系

以
制

定
关

于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的
特

定
教

育
方

案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查

明
、 评

估
并

适
当

管
理

和
控

制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构

成
的

风
险

， 
同

时
考

虑
到

对
人

类
健

康
构

成
的

风
险

学
术

界
和

专
业

研
究

机
构

的
更

多
参

与
加

强
了

对
风

险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的
科

学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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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长
期

目
标

关
键

能
力

建
设

领
域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指
标

成
果

A.
6.
	缔
约
方
防
止
和
解

决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非

法
和
无
意
中
造
成
的
越

境
转
移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17
条

， 
建

立
有

效
的

国
家

制
度

， 
在

出
现

无
意

中
造

成
的

越
境

转
移

时
发

出
通

知
和

采
取

适
当

应
对

措
施

；
(2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5
条

制
定

有
效

的
国

内
措

施
， 

以
防

止
和

解
决

非
法

越
境

转
移

问
题

。

㈠
 向

有
关

的
利

益
攸

关
方

提
供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文
件

编
制

、 取
样

、 检
测

和
识

别
培

训
；

㈡
 提

供
关

于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5

条
预

防
和

解
决

非
法

越
境

转
移

的
国

内
措

施
的

培
训

；
㈢

 为
监

测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非

法
的

跨
界

流
动

提
供

培
训

。

(a
) 就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记

录
、 取

样
、 检

测
和

鉴
定

向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提
供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所

报
告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意

外
或

非
法

越
境

流
动

案
件

的
数

目
；

(c
)为

防
止

和
管

理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无
意

和
非

法
越

境
转

移
提

供
有

效
国

内
措

施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
(d

) 为
监

测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非

法
的

跨
界

流
动

提
供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防
止

或
尽

量
减

少
了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非

法
和

无
意

中
造

成
的

越
境

转
移

A.
7.
	缔
约
方
采
取
措
施

履
行
议
定
书
第
18
条

规
定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要
求
。

(1
) 建

立
功

能
性

的
国

家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系

统
， 

包
括

与
文

件
相

关
的

系
统

。

㈠
 向

相
关

国
家

主
管

部
门

提
供

有
关

验
证

与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培

训
。

(a
) 配

备
人

员
能

够
核

查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货

物
随

附
文

件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b

) 获
得

与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通

过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适
当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 
能

够
安

全
管

理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有
意

越
境

转
移

A.
8.
	缔
约
方
能
够
发

现
和
识
别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1
) 必

要
时

开
发

和
获

取
用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采

样
、 检

测
和

识
别

的
资

源
材

料
、 程

序
和

信
息

；
(2

) 加
强

官
员

和
实

验
室

工
作

人
员

的
采

样
、 检

测
和

鉴
定

能
力

；
(3

) 获
得

用
于

检
测

和
鉴

定
的

技
术

基
础

设
施

， 
包

括
经

认
证

的
标

准
物

质
；

(4
) 加

强
合

作
， 

包
括

通
过

实
验

室
网

络
。

㈠
 开

展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取

样
、 检

测
和

识
别

方
法

和
规

程
的

培
训

；
㈡

 推
动

获
得

和
建

立
用

于
检

测
和

识
别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基

础
设

施
， 

包
括

经
认

可
的

实
验

室
、 经

认
证

的
参

考
材

料
和

消
耗

品
；

㈢
 建

立
、 加

强
和

维
护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检
测

和
鉴

定
实

验
室

网
络

。

 (a
) 获

得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取

样
、 检

测
和

鉴
定

方
法

和
规

程
的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能

够
利

用
基

础
设

施
对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行

取
样

、 检
测

和
鉴

定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c

) 建
立

了
经

过
认

证
的

实
验

室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检
测

和
鉴

定
实

验
室

网
络

成
员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通

过
发

现
和

识
别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 
能

够
采

取
措

施
处

理
无

意
中

造
成

的
和

非
法

的
越

境
转

移
， 

并
按

照
议

定
书

执
行

处
理

、 运
输

、 包
装

和
识

别
方

面
的

要
求

通
过

在
实

验
室

网
络

中
共

享
信

息
和

质
量

保
证

程
序

， 
可

以
促

进
准

确
、 稳

健
和

可
靠

的
分

析
结

果
和

有
效

的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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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长
期

目
标

关
键

能
力

建
设

领
域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指
标

成
果

A.
9.
	缔
约
方
如
果
做
出

选
择
，	
将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6
条
，	
在
作
出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口
的

决
策
时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	
并
在
研

究
和
信
息
交
流
方
面
开

展
合
作

(1
) 加

强
根

据
第

26
条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能
力

；
(2

) 编
制

和
有

机
会

利
用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因
素

的
资

料
。

㈠
 根

据
第

26
条

向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提

供
关

于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培

训
；

㈡
 必

要
时

编
写

、 更
新

和
分

发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因

素
的

培
训

材
料

；
㈢

 分
享

关
于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经
验

和
方

法
。

㈣
 与

学
术

界
、 其

他
利

益
攸

关
方

和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就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影
响

， 
特

别
是

对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的
影

响
， 

引
起

的
任

何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建

立
研

究
和

信
息

交
流

合
作

。

 (a
) 能

够
获

得
充

分
培

训
以

便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 

特
别

是
考

虑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的
价

值
的

缔
约

方
国

家
主

管
部

门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制
定

、 更
新

和
传

播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的

培
训

材
料

的
数

量
；

(c
) 分

享
其

经
验

和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的

方
法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与

具
有

社
会

经
济

评
价

所
需

经
验

的
学

术
界

以
及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建

立
合

作
关

系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由

于
做

出
选

择
， 

在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口
的

决
策

中
根

据
第

26
条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缔
约

方
就

进
行

社
会

经
济

考
量

问
题

交
流

经
验

A.
10
.	《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成
为《
关
于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名

古
屋
-吉
隆
坡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并
已

采
取
措
施
履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义
务

(1
) 支

持《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批

准《
补

充
议

定
书

》；

对
于《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2
) 制

定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国

家
法

律
、 行

政
措

施
和

其
他

措
施

；
(3

) 制
定

和
获

取
有

关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参

考
资

料
以

及
吸

取
的

经
验

和
教

训
；

(4
) 加

强《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主

管
部

门
履

行
职

责
的

能
力

；
(5

) 制
定

或
确

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基

线
状

况
。

㈠
 提

供
关

于
提

高
对《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认
识

的
培

训
， 

以
支

持
批

准
和

实
施

；

对
于《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㈡
 提

供
分

析
法

律
、 政

策
和

体
制

框
架

的
培

训
， 

以
确

定
如

何
使

其
满

足《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要

求
；

㈢
 就

制
定

或
修

订
国

内
法

律
和

行
政

框
架

以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提
供

培
训

；
㈣

 编
制

参
考

资
料

， 
用

以
协

助
主

管
部

门
履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职

责
；

㈤
 向

主
管

当
局

和
其

他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提
供

有
关

评
估

损
害

、 建
立

因
果

关
系

和
确

定
适

当
应

对
措

施
的

培
训

；
㈥

 汇
编

和
分

享
关

于
在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方

面
所

吸
取

经
验

教
训

的
信

息
。

(a
)为

批
准《

补
充

议
定

书
》接

受
了

培
训

的《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接
受

了
与《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要
求

有
关

的
法

律
、 政

策
和

体
制

框
架

分
析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c
)在

为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而
制

定
或

修
改

国
内

法
律

和
行

政
框

架
方

面
拥

有
接

受
了

充
分

培
训

的
人

员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使
用

关
于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参

考
资

料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e

) 主
管

当
局

和
其

他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接
受

过
评

估
损

害
、 确

定
因

果
关

系
和

确
定

适
当

应
对

措
施

的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的

百
分

比
；

(f)
 汇

编
和

分
享

关
于

在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方
面

所
吸

取
经

验
教

训
的

信
息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批
准《

关
于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名
古

屋
-吉

隆
坡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国
家

数
目

增
加

， 
推

动
了

关
于

对
越

境
流

动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所
造

成
损

害
的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国
家

规
则

和
程

序
的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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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长
期

目
标

关
键

能
力

建
设

领
域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指
标

成
果

B.
 

扶
持

性
环

境

B.
1.
	缔
约
方
参
与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1
) 对

能
力

建
设

需
求

和
优

先
事

项
进

行
自

我
评

估
；

(2
) 支

持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

(3
) 获

取
能

力
建

设
材

料
；

(4
) 合

作
开

展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

㈠
 对

能
力

建
设

需
求

和
优

先
事

项
进

行
一

次
自

我
评

估
；

㈡
 为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 
包

括
为

本《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中

概
述

的
活

动
提

供
技

术
、 财

政
或

其
他

支
持

；
㈢

 编
制

和
散

发
能

力
建

设
材

料
和

活
动

成
果

， 
包

括
用

当
地

语
言

编
制

和
散

发
；

㈣
 在

国
家

、 双
边

、 区
域

和
多

边
一

级
与

相
关

领
域

的
伙

伴
和

利
益

攸
关

方
合

作
， 

开
展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

(a
) 确

定
了

自
己

的
能

力
建

设
需

求
和

优
先

事
项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获

得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的

技
术

、 财
政

或
其

他
支

持
的

缔
约

方
的

百
分

比
；

(c
) 为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提
供

技
术

、 财
务

或
其

他
支

持
的

缔
约

方
所

在
百

分
比

；
(d

) 已
经

编
写

和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材

料
和

活
动

成
果

， 
包

括
以

当
地

语
文

编
写

和
传

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e

) 在
开

展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中

与
相

关
部

门
和

利
益

攸
关

方
伙

伴
建

立
国

家
、 双

边
、 

区
域

和
多

边
伙

伴
关

系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具

备
执

行
议

定
书

的
必

要
能

力
缔

约
方

确
定

其
能

力
建

设
需

求
， 

并
确

认
和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解
决

这
些

需
求

。

B.
2.
	缔
约
方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8
条
从
所
有

来
源
调
动
了
足
够
的

资
源
来
支
持
议
定
书

的
执
行

(1
) 建

立
国

家
生

物
安

全
预

算
分

配
机

制
；

(2
) 在

国
家

一
级

与
主

管
部

门
、 供

资
机

构
和

捐
助

者
进

行
协

调
；

(3
) 通

过
与

包
括

私
营

部
门

在
内

的
其

他
缔

约
方

和
捐

助
方

的
合

作
以

及
通

过
国

际
合

作
方

案
获

得
额

外
资

源
。

㈠
 就

建
立

和
发

展
机

制
提

供
培

训
或

提
高

认
识

， 
以

利
用

国
家

预
算

中
的

充
足

资
源

开
展

执
行

议
定

书
所

需
的

活
动

；
㈡

 在
国

家
一

级
建

立
/加

强
主

管
当

局
、 

供
资

机
构

和
其

他
捐

助
者

之
间

的
协

调
；

㈢
 建

立
/加

强
捐

助
缔

约
方

和
其

他
捐

助
方

、 发
展

中
国

家
缔

约
方

和
经

济
转

型
缔

约
方

之
间

的
合

作
， 

以
确

保
充

分
执

行
议

定
书

。

 (a
) 从

国
家

预
算

中
拨

出
资

源
开

展
执

行
议

定
书

所
需

活
动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加

强
主

管
部

门
、 供

资
机

构
和

其
他

捐
助

方
之

间
协

调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c

) 加
强

捐
助

缔
约

方
和

其
他

捐
助

方
、 发

展
中

国
家

缔
约

方
和

经
济

转
型

缔
约

方
之

间
充

分
合

作
以

确
保

充
分

执
行

议
定

书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向
其

他
缔

约
方

捐
助

资
源

以
加

强
其

执
行

议
定

书
能

力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

资
源

充
足

， 
议

定
书

得
以

全
面

执
行

调
动

了
公

共
和

私
营

资
源

， 
为

所
需

的
行

动
提

供
定

期
和

持
续

的
支

持
。

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长
期

目
标

关
键

能
力

建
设

领
域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指
标

成
果

A.
9.
	缔
约
方
如
果
做
出

选
择
，	
将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6
条
，	
在
作
出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口
的

决
策
时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	
并
在
研

究
和
信
息
交
流
方
面
开

展
合
作

(1
) 加

强
根

据
第

26
条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能
力

；
(2

) 编
制

和
有

机
会

利
用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因
素

的
资

料
。

㈠
 根

据
第

26
条

向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提

供
关

于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培

训
；

㈡
 必

要
时

编
写

、 更
新

和
分

发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因

素
的

培
训

材
料

；
㈢

 分
享

关
于

把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考

虑
在

内
的

经
验

和
方

法
。

㈣
 与

学
术

界
、 其

他
利

益
攸

关
方

和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就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影
响

， 
特

别
是

对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的
影

响
， 

引
起

的
任

何
社

会
经

济
考

虑
建

立
研

究
和

信
息

交
流

合
作

。

 (a
) 能

够
获

得
充

分
培

训
以

便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 

特
别

是
考

虑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的
价

值
的

缔
约

方
国

家
主

管
部

门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制
定

、 更
新

和
传

播
关

于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的

培
训

材
料

的
数

量
；

(c
) 分

享
其

经
验

和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的

方
法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与

具
有

社
会

经
济

评
价

所
需

经
验

的
学

术
界

以
及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建

立
合

作
关

系
的

缔
约

方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由

于
做

出
选

择
， 

在
关

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进

口
的

决
策

中
根

据
第

26
条

考
虑

社
会

经
济

因
素

缔
约

方
就

进
行

社
会

经
济

考
量

问
题

交
流

经
验

A.
10
.	《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成
为《
关
于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名

古
屋
-吉
隆
坡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并
已

采
取
措
施
履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义
务

(1
) 支

持《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批

准《
补

充
议

定
书

》；

对
于《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2
) 制

定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国

家
法

律
、 行

政
措

施
和

其
他

措
施

；
(3

) 制
定

和
获

取
有

关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参

考
资

料
以

及
吸

取
的

经
验

和
教

训
；

(4
) 加

强《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主

管
部

门
履

行
职

责
的

能
力

；
(5

) 制
定

或
确

定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基

线
状

况
。

㈠
 提

供
关

于
提

高
对《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认
识

的
培

训
， 

以
支

持
批

准
和

实
施

；

对
于《
补
充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

㈡
 提

供
分

析
法

律
、 政

策
和

体
制

框
架

的
培

训
， 

以
确

定
如

何
使

其
满

足《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要

求
；

㈢
 就

制
定

或
修

订
国

内
法

律
和

行
政

框
架

以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提
供

培
训

；
㈣

 编
制

参
考

资
料

， 
用

以
协

助
主

管
部

门
履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规
定

的
职

责
；

㈤
 向

主
管

当
局

和
其

他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提
供

有
关

评
估

损
害

、 建
立

因
果

关
系

和
确

定
适

当
应

对
措

施
的

培
训

；
㈥

 汇
编

和
分

享
关

于
在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方

面
所

吸
取

经
验

教
训

的
信

息
。

(a
)为

批
准《

补
充

议
定

书
》接

受
了

培
训

的《
卡

塔
赫

纳
议

定
书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接
受

了
与《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要
求

有
关

的
法

律
、 政

策
和

体
制

框
架

分
析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c
)在

为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而
制

定
或

修
改

国
内

法
律

和
行

政
框

架
方

面
拥

有
接

受
了

充
分

培
训

的
人

员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使
用

关
于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参

考
资

料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e

) 主
管

当
局

和
其

他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接
受

过
评

估
损

害
、 确

定
因

果
关

系
和

确
定

适
当

应
对

措
施

的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的

百
分

比
；

(f)
 汇

编
和

分
享

关
于

在
执

行《
补

充
议

定
书

》方
面

所
吸

取
经

验
教

训
的

信
息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批
准《

关
于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名
古

屋
-吉

隆
坡

补
充

议
定

书
》的

国
家

数
目

增
加

， 
推

动
了

关
于

对
越

境
流

动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所
造

成
损

害
的

赔
偿

责
任

和
补

救
的

国
家

规
则

和
程

序
的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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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能
力
建
设
行
动
计
划

长
期

目
标

关
键

能
力

建
设

领
域

能
力

建
设

活
动

指
标

成
果

B.
3.
	缔
约
方
根
据
议

定
书
第
23
条
促
进
和

协
助
开
展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安
全
转
移
、	
处
理

和
使
用
方
面
的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1
) 建

立
促

进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的
国

家
制

度
；

(2
) 编

制
和

散
发

关
于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的

资
料

和
培

训
材

料
；

(3
) 提

供
生

物
安

全
教

育
；

(4
) 加

强
参

与
决

策
的

机
制

；
(5

) 制
定

公
众

宣
传

方
案

。

㈠
 编

制
和

散
发

关
于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的

能
力

建
设

材
料

；
㈡

 编
制

或
更

新
生

物
安

全
教

育
方

案
和

加
强

体
制

能
力

；
㈢

 将
生

物
安

全
纳

入
相

关
的

教
育

课
程

；
㈣

 建
立

学
术

交
流

和
研

究
金

方
案

， 
包

括
现

代
生

物
技

术
和

生
物

安
全

研
究

金
方

案
；

㈤
 根

据
国

家
法

律
和

法
规

提
供

参
与

决
策

的
培

训
， 

包
括

关
于

建
立

机
制

， 
向

公
众

说
明

参
与

方
式

的
培

训
；

㈥
 提

供
关

于
制

定
和

执
行

生
物

安
全

公
众

宣
传

方
案

的
培

训
；

㈦
 提

供
生

物
安

全
传

播
培

训
。

 (a
) 为

协
助

开
展

和
促

进
生

物
安

全
方

面
的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编

制
和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资
料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编

制
或

更
新

生
物

安
全

教
育

方
案

和
加

强
体

制
能

力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c

) 将
生

物
安

全
纳

入
有

关
教

育
方

案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d

) 建
立

了
学

术
交

流
和

研
究

金
方

案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e

) 按
照

国
家

法
律

和
条

例
提

供
参

与
决

策
方

面
的

培
训

， 
包

括
建

立
机

制
向

公
众

宣
传

参
与

方
式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f)
 为

制
定

和
实

施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众

意
识

方
案

提
供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g
) 提

供
生

物
安

全
传

播
培

训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缔
约

方
通

过
公

众
宣

传
、 教

育
和

参
与

确
保

向
公

众
适

当
说

明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安
全

转
移

、 
处

理
和

使
用

， 
使

公
众

参
与

有
关

改
性

活
生

物
体

的
安

全
转

移
、 处

理
和

使
用

的
决

策

B.
4.
	缔
约
方
加
强
国

家
、	
区
域
和
国
际
各
级

关
于
生
物
安
全
问
题
的

合
作
与
协
调

(1
) 缔

约
方

之
间

和
缔

约
方

内
部

的
合

作
；

(2
)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以
及

有
关

领
域

的
利

益
攸

关
方

的
参

与
；

(3
) 将

生
物

安
全

纳
入

部
门

和
跨

部
门

立
法

、 政
策

和
计

划
的

主
流

。

㈠
 组

织
活

动
以

促
进

各
级

的
技

术
和

科
学

合
作

、 技
术

的
获

取
和

转
让

以
及

信
息

和
经

验
的

共
享

， 
特

别
是

对
发

展
中

国
家

缔
约

方
和

其
中

的
小

岛
屿

发
展

中
国

家
， 

以
及

经
济

转
型

国
家

缔
约

方
；

㈡
 组

织
联

合
活

动
， 

使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以
及

不
同

领
域

的
有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进
行

参
与

。

 (a
) 在

双
边

、 次
区

域
和

区
域

各
级

组
织

活
动

促
进

科
技

合
作

及
信

息
分

享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b

) 组
织

有
土

著
人

民
和

地
方

社
区

以
及

不
同

部
门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参

与
的

联
合

活
动

的
缔

约
方

所
占

百
分

比
。

通
过

国
家

、 区
域

和
国

际
各

级
合

作
以

及
利

益
攸

关
方

的
参

与
， 

缔
约

方
执

行
议

定
书

的
效

率
得

到
提

高
政

府
和

相
关

利
益

攸
关

方
提

高
了

对
生

物
安

全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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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5.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运作和活动（第20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重申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推进执行《卡 塔 赫 纳 生 物 安 全 议 定 书》
和有关能力建设行动的关键作用， 注意到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对网上
论坛日益切适， 

1. 欢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中央门户网站迁移到新平台以
及根据第CP-9/2号决定核可的公约信息交换所机制、 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 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之间联合运作模式所作的改进；

2. 呼吁缔约方和其他国家政府根据本议定书的义务， 在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发布国家现有信息；

3. 又呼吁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检查以前在生物安
全信息交换所发布的记录， 核实其在新平台的准确性， 及时进行必要的
修订或更新；

4. 表示注意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1和《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中的目标A.2和相关的能力建设
活动， 请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开展相关活动， 以期进一步
加强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在执行卡塔赫纳议定书方面的作用；

5. 欢迎成功实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有效参与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可持续能力建设项目”（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第
三期项目）， 并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进一步开发与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有关的能力建设项目；

6. 又欢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生
物安全数据库与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之间开展的合作活动；

7. 请执行秘书继续维护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并进行必要的改
进， 包括:

1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2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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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翻译更多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网页， 包括新开发的特点和内
容， 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呈现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b) 探索如何利用Bioland工具促进国家网站和生物安全信息交
换所之间的联系以及从国家信息交换所检索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的信
息的其他机制；

(c) 继续确保及时更新信息交换所中的信息；

8. 又请执行秘书： 

(a) 为缔约方指定的重点事项编制能力建设材料， 并为生物安全
信息交换所的新功能开展培训， 包括为第CP-10/4号决定中通过的《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中强调的关键活动作出贡献；

(b) 探索各信息交换所在线论坛网络基础设施统一办法的备选方
案并加以执行；

(c) 继续与其他生物安全相关数据库和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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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6.  与财务机制和财政资源有关的事项（第28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1. 欢迎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的第八次增资及其方案规划方
针以及由此在执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方面向缔约方提供的支
持；

2. 关切地注意到在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七次增资期间提
交的支持《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工作的项目很少；

3. 建议缔约方大会在通过其就支持《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的执行问题给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时请全球环境基金：

(a) 加强专门针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供资方案， 支持
符合条件的缔约方执行《议定书》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
划1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计划2；

(b) 改进和简化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获得其资金的方
式， 以资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实施《议定书》以及执行计划和能力建设
计划；

(c) 继续及时提供资金， 支持符合条件的缔约方编写和提交《卡塔
赫纳议定书》下的第五次国家报告；

(d) 继续协助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在以下领域开展活动：制定和实
施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施以执行《议定书》；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改性
活生物体的检测和识别；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社会-经济因素；赔偿
责任和补救；国家报告；信息共享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知识和技术
转让；执行履约行动计划实现遵守《议定书》；

4. 邀请全球环境基金理事会审查有无可能特别为《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设立一项专用资金 ；

1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2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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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敦促同时也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的《公约》
缔约方考虑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自己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下承担
的义务以及缔约方大会给全球环境基金的指导， 在使用全球环境基金
信托基金第八次增资期间的资金透明分配系统对其分配的资金时把生
物安全项目包括在内；

6. 鼓励缔约方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工作的需求和
规定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计划和本国对2020年后资源筹集战略的
实施3； 

7. 请执行秘书：

(a) 确定并通报用于资助缔约方的生物安全资金来源；

(b) 在对财务机制的成效进行第六次审查时分析该机制在实施《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方面的成效4， 同时考虑建立一项生物多样
性专用资金的意义和流程， 供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3  见缔约方大会第15/7号决定。 
4  见缔约方大会第15/1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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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7.  评估和审查《议定书》的成效(第35条)并最后
评价《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
战略计划》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1条所载的目标， 

又回顾《议定书》关于能力建设的第22条和《议定书》关于财务机
制和资源的第28条， 

1. 确认《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1在
支持国家执行工作中的作用；

2. 又确认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必须有助于执行
和履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肯定《议定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执行计划2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3对实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三项目标的相关性；

3. 欢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联络小组和履约委员会为《议
定书》成效第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
计划》4的最后评价所作的贡献， 请它们酌情继续为第五次评估和审查
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的评价进程提供投入；

A.	 国家生物安全框架

4. 欢迎在建立职能行政安排方面的进展， 注意到几乎所有缔约
方都有常设工作人员管理生物安全相关职能；

5. 敦促缔约方为其生物安全机构的运作划拨必要资源， 鉴于这
些机构在执行《议定书》方面的重要作用；

1  第BS-V/16号决定， 附件一。 
2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3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4  分别载于CBD/SBI/3/3， 附件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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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又敦促缔约方自所有现有国家和国际资源调动资源， 包括国
际合作和私营部门， 以进一步支持生物安全机构的运作；

7.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仅有大约一半的缔约方充分采取了必要
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施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中期评估以来这方面的进展有限；5

8. 敦促尚未充分这样做的缔约方作为优先事项制定法律、 行政
和其他措施以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 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 确认这
一领域需要更多支助；

9. 鼓励缔约方在国家生物安全框架中考虑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 性别平等、 妇女、 青年和基于人权的办法；

B.	 协调和支助

10. 确认有关当局之间和各级的协调以及将生物安全纳入相关
部门和跨部门文书（包括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主流对于
推动执行《议定书》的重要性；

11. 欢迎为推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
划》提供的支助， 但关切地注意到大多数区域在满足能力建设需求方
面缺乏进展；

12. 强调鉴于当前与《卡塔赫纳议定书》相关的生物技术的快速
发展需要继续发展和加强缔约方执行《议定书》的能力， 并确认卡塔赫
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可在这方面发挥促进作用；

13. 鼓励缔约方在生物安全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包括区域一
级的合作；

14. 关切地注意到与《卡塔赫纳议定书》成效第三次评估和审查
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中期评价相比， 较
少缔约方在国家预算之外获得额外财务资源；

5  见第CP-VIII/15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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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 捐助方和生物安全能力建
设举措提供资源， 支持缔约方努力加强能力和在以下各优先领域加强执
行《卡塔赫纳议定书》：制定和实施执行《议定书》的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
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改性活生物体的检测和鉴定；公众意识、 教育
和参与；社会经济因素；责任和补救；国家报告；和技术转让；

C.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16. 欢迎缔约方在根据《议定书》进行风险评估和在生物安全信
息交换所发布风险评估摘要报告和决定方面取得的进展；

17. 又欢迎缔约方在根据《卡塔赫纳议定书》附件三采用通用风
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办法以及在采取或使用自愿性指导文件进行风险评
估或评价通知人提交的风险评估摘要报告方面取得的进展；

18. 确认需要进一步支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 包括通过加强
人力资源能力和便利获得充足的财务资源、 适当科学知识的技术基础
设施；

D.	 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特性

19. 赞扬许多缔约方已建立能力以[发现、 ]识别、 评估和监测可
能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或特
性；

20. 然而确认需要进一步的支助， 以便加强人力资源和体制能
力， 特别是通过加强缔约方之间的国际合作， 根据第16条， 识别、 评估
和监测可能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
物体或特性， 并便利获得识别、 评估和监测改性活生物体的适当技术基
础设施；

E.	 赔偿责任和补救

21. 注意到批准《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
定书》的《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数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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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欢迎《补充议定书》缔约方在采取措施执行《补充议定书》方
面取得的进展， 同时认识到需要向在这方面面临挑战的《补充议定书》缔
约方提供支持；

23. 请执行秘书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支持批准工作， 
邀请其他伙伴也就《补充议定书》开展提高认识活动；

F.	 处理、	运输、	包装和标识

24. 欢迎几乎所有缔约方都对一些实验室人员进行了改性活生
物体检测培训， 同时认识到这些缔约方中约有一半表示需要更多的培
训；

25. 注意到大多数缔约方报告说有使用实验室设施的可靠途径， 
但关切地注意到其他缔约方在这方面继续面临挑战， 需要支助；

G.	 社会-经济因素

26. 注意到约有一半缔约方采取了具体办法或要求， 方便在改性
活生物体决策中考虑社会经济因素；

27. 又注意到应该收集和分享更多关于方式方法的信息， 鼓励
缔约方交流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和信息， 支持那些愿意这样做的
缔约方根据《议定书》第26条和第20条把社会经济因素考虑在内；

28. 又鼓励缔约方在研究社会经济因素时促进土著人民和地方
社区、 妇女和青年、 各种文化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参与；

H.	 过境、	封闭使用、	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移和应急措施

29. 欢迎大约三分之二的缔约方已经采取措施管制改性活生物
体的封闭使用和过境；

30. 又欢迎近三分之二的缔约方有能力在发生改性活生物体无
意越境转移时采取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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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鼓励尚未采取必要措施规范改性活生物体的封闭使用和运
输以及无意中造成的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的缔约方采取这些措施， 
并确认必须支持这些缔约方采取这些措施和建设这方面的能力；

I.	 信息分享

32. 注意到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分享信息方面的积极趋势， 
包括发布的国家记录和参考记录数量以及访客数量；

33. 呼吁缔约方并鼓励其他用户及时更新记录；

34. 欢迎几乎所有缔约方都已指定《卡塔赫纳议定书》国家联络
点和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联络点；

35. 注意到缔约方在按第17条（无意中造成的越境转移和应急措
施）指定负责接收通知的联络点方面取得的进展；

36. 敦促尚未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充分提供所有规定信息的
缔约方提供这些信息， 重点是以下相关信息：(a) 国家立法、 条例和准
则；(b) 风险评估摘要；(c)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或释放的最终决
定；(d) 国家联络点、 国家联系人和国家主管当局；(e) 关于缔结的双边、 
区域或多边协定或安排的信息；(f) 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非法越境转移的信
息；

37. 请执行秘书确保为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适当支持， 使该
机制能够在运作中发挥全部能力和潜力；

J.	 履约和审查

38. 注意到缔约方在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主要义务方面进展差
异很大；

39. 欢迎缔约方在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包
括以下义务：(a) 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某些信息；(b) 指定国家联
络点和国家主管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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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缔约方没有充分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主
要义务， 包括 (a)采取必要法律、 行政和其他措施执行《议定书》规定的
义务， (b)及时提交国家报告的义务；

41. 确认缔约方需要为执行《议定书》建立监测和执法系统；

42. 欢迎履约委员会根据第BS-V/1号决定发挥支助作用， 为缔约
方报告的履约义务进展作出贡献；

43. 请执行秘书酌情并按照履约委员会提供的指导， 继续跟进
尚未充分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的缔约方， 请缔约方在这方面充分
合作；

K.	 公众意识和参与、	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

44. 强调公众认识、 教育和参与对执行《议定书》的重要性， 认识
到需要在这一领域提供更多支助；

45. 注意到发展机制促进公众参与改性活生物体决策方面的进
展， 更多缔约方的学术机构提供生物安全教育和培训课程；

46. 鼓励缔约方并邀请其他用户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分享
公众意识、 教育和参与的相关材料； 

L.	 外联与合作

47. 强调除了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合作之外， 缔约方之间的合作对
于支持《议定书》的执行也很重要；

48. 又强调为了有效执行《议定书》， 必须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以及妇女、 青年和其他有关的利益攸关方联络与合作；

49. 鼓励缔约方按照《议定书》第22条和《公约》第19条为有效参与
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研究活动提供支持， 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这
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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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8.  审查《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结构和进程的成效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A.	 同时举行会议的经验

回顾第BS-VII/9号、 第CP-VIII/10号和第CP-9/8号决定， 

审查了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
议的缔约方大会、 作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会议的经
验， 审查所用标准系先前商定， 

考虑到执行秘书在审查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会议和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的经验的说明中汇总和介绍的参加2016年和2018年同时举行
的会议的缔约方和观察员的意见， 1 

1. 满意地注意到认为同时举行会议总体上增强了《公约》及其
各议定书一体化， 改进了国家联络点之间的协商、 协调和协同作用；

2. 注意到认为大多数标准已经达到或部分达到， 需要进一步改
进同时举行会议的运作， 特别是改进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成果和成效； 

3. 重申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缔约方， 特别是其中的最不发达
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代表充分和有效参与同
时举行的会议， 尤其是必须通过提供资金确保代表充分参加议定书缔
约方会议， 并在这方面回顾第14/37号决定第36段至第46段；

4. 请执行秘书与主席团协商， 根据迄今取得的经验以及缔约方
和观察员提出的意见， 进一步改进未来同时举行会议的规划和组织；

B.	 虚拟会议的经验

认识到由于2020年3月以来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的限制， 面对
面会议变得不切实际， 从而导致召开虚拟会议；

1  见CBD/SBI/2/16/Add.1和相关信息说明(CBD/SBI/2/INF/1 和 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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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到秘书处迅速作出的调整和安排以及会议主持人和与会
者表现出的谅解和灵活性， 使得一些会议和协商能够以虚拟方式举行， 
以应对大流行病造成的限制， 尽管这种环境带来各种不便， 且在决策方
面存在着商定的限制；

6.  同意召开虚拟正式会议虽然对应对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特
殊情况很重要， 但不构成今后《公约》和议定书下组织类似会议的先例； 

7. 鼓励缔约方和观察员在适用情况下继续参加混合会议， 在
特殊情况下参加虚拟会议， 同时认识到必须确保缔约方， 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 尤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
型国家的代表充分有效的参与， 推动《公约》和各议定书下的透明和包
容性进程， 只要最后决定不是在虚拟会议上做出， 但关于预算和程序
事项的决定除外；

8. 请执行秘书汇编缔约方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关于2021和2022
年所举行虚拟会议和混合会议的意见和汇编特别是联合国系统内相应
的现有经验和研究报告， 为举行这种混合会议和在特殊情况下举行虚
拟会议的程序编制选项， 供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审议。 一些
代表团遇到网络和连通性困难，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代表团， 尤
其是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缔约方的
代表团、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及观察员以及在所安排的会议时间正处
于有困难时段的国家的代表团， 选项应考虑到其面临的特殊挑战， 同
时解决公平、 参与和合法性问题；

9. 请执行问题附属机构审议上文第8段所述的意见汇编、 分析
和选项， 并拟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供《公约》和各议定书理事机构
下届会议审议。 

C.	 其他提高成效的领域

10. 请执行秘书与缔约方、 主席团成员、 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
协商， 分析进一步提高《公约》和各议定书下各种会议的成效的选项， 
特别是改进谈判进程、 更好地跟进先前的决定、 从创新的决策方法和
技术中受益和探讨使观察员在《公约》和各议定书进程中进行参与， 同
时确保遵守《公约》和议定书议事规则的方式， 并将关于这些选项的分
析报告提交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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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9.  监测与汇报（第33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33条和第CP-9/5号决定， 其中请缔约方编写并向秘书处提
交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四次国家报告， 

又回顾第CP-9/5号决定， 其中接受第14/27号决定所载公约缔约
方大会的邀请， 决定采用同步国家报告周期， 

A.	 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四次国家报告

1. 欢迎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中心提交的135份完整的第四次国家
报告；

2. 表示关切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交率低；

3. 又表示关切未能及时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项目以资助符合
条件的缔约方编写第四次国家报告， 注意到资金未能在提交第四次国
家报告的截止日期之前到位， 可能是影响提交率的一个因素； 

4. 敦促尚未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尽快提交1；

5. 关切地注意到尚未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的缔约方有些也没
有提交第三次国家报告；2

6. 提醒缔约方有义务根据议定书第20条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发布国家报告；

7. 鼓励以离线形式提交报告的缔约方酌情与秘书处协调在生
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发布报告；

1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安哥拉、 阿塞拜疆、 伯利兹、 玻利维亚、 佛得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吉布提、 多米尼克、 斐济、 洪都拉斯、 约旦、 基里巴斯、 吉尔吉斯斯坦、 利比亚、 马绍尔群岛、 毛里
求斯、 蒙古、 瑙鲁、 纽埃、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卡塔尔、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沙特阿拉
伯、 塞舌尔、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也门。 

2 2 阿塞拜疆、 伯利兹、 利比亚、 瑙鲁、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塞舌尔、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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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敦促所提交第四次国家报告不完整的缔约方尽快补上缺失
的信息；

B. 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执行情况的第五次国家报告

9. 欢迎CBD/CP/MOP/10/5号文件附件所载第五次国家报告格
式草案， 请执行秘书：

(a) 根据第CP-10/3号决定通过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
行计划》的指标的最后案文， 对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

(b)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在线提供最终格式；

10. 请缔约方使用最终格式编写《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
情况第五次国家报告；

11. 邀请缔约方编写报告时酌情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 妇女和
青年以及国内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磋商；

12. 鼓励缔约方回答报告格式中的所有问题， 强调应及时提交
第五次国家报告， 以便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进行中
期评价；

13. 请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以下列方式向秘书处提交《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情况第五次国家报告：

(a) 以联合国一种正式语文；

(b) 与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同时3；

(c) 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

14. 请有困难不能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交国家报告的缔约
方与秘书处协调， 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发布其国家报告；

3  缔约方大会第15/-号决定 (关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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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确认第五次国家报告也将如《能力建设行动计划》4第19段所
述， 与其他来源一起， 成为衡量《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
动计划》进展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

16. 敦促符合条件的缔约方及时向执行机构提交承诺书， 确保支
持编写第五次国家报告的项目能够在提交报告的截止日期之前早日提
交全球环境基金批准；

17. 注意到缔约方大会第15/6号决定和第15/4号决定， 鼓励《卡
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通过提供涉及生物安全的行动目标的相关信息等
方式， 为编写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的国家进程作贡献。 

4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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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0.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第15条和第16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CP-9/13号决定第7段， 其中决定在第十次会议上审议 (a)
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 (b)改性活鱼的风险评估是否需
要进一步指导材料， 

又回顾第BS-VII/12号决定第17段， 其中建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
约方大会考虑到《卡塔赫纳议定书》条款也有可能适用于合成生物学所
产生的活生物体， 与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
方大会一道采取协调方式， 处理合成生物学问题， 

还回顾根据《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采取预防办法的重要性， 

注意到关于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6条范围内评估社
会经济考虑因素的自愿指导材料， 

1. 欢迎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讨论成果；1

2. 表示注意到特设技术专家组就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中
可能值得考虑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具体问题的确定和排序程序所
作的澄清；2

3. 欢迎特设技术专家组根据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就以下专
题所作的分析：(a) 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b) 改性活鱼；

4. 注意到关于需要制定改性活鱼风险评估指导意见的各种观
点， 决定在现阶段不着手制定关于改性活鱼风险评估的更多自愿指导
材料， 并鼓励缔约方、 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促进改性活鱼风
险评估方面的国际合作、 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以及利用现有的指导材
料， 以期在其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关于改性活鱼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但以符合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的规定为前提；

1  CBD/CP/RA/AHTEG/2020/1/5。 
2  见CBD/CP/RA/AHTEG/2020/1/5， 附件一，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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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可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建议， 即应制定更多的自愿指导材
料， 支持对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进行个案风险评估， 
并商定按照下文附件编制这样的自愿指导材料； 

6. 决定设立一个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根据本文所附
职权范围开展工作；

7. 邀请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相关
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交与上文第6段所述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
的工作有关的信息；

8. 邀请缔约方还提交信息， 说明其在具体的改性活生物体风险
评估专题上对于更多指导材料的需求和关于这些材料的优先事项， 包括
根据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所载标准说明理由；

9. 吁请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继续传播有助于改性
活生物体风险评估， 包括对改性活鱼和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生物体进行
风险评估的信息， 分享经验， 尤其是通过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这样做；

10. 请执行秘书：

(a) 在资源允许和实施关于规避或管理专家组利益冲突的程序的
第14/33号决定的情况下， 委托编制关于含有  人 工 基 因 驱 动 的 改 性 活 生 
物 体风险评估的补充指导材料的详细大纲， 以便供在线论坛审查， 作为
特设技术专家组工作的基础；

(b) 召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在线论坛的在线讨论， 以审查更多
自愿指导材料的大纲， 并支持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作；

(c) 收集和综合相关信息， 便利在线论坛和特设技术专家组的工
作；

(d) 综合上文第7和第8段所述意见和在线论坛的讨论情况， 提交
特设技术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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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资源允许， 召开两次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会议， 
其中至少一次是面对面会议；3

(f) 按照第 CP-9/13 号决定第 6 段的规定， 协助确定改性活生物
体风险评估方面可能应该考虑的具体问题并确定其优先顺序， 为此通过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内的专门网页提供缔约方根据同项决定附件一中
指明的问题提交的信息以及有助于对这些专题进行风险评估的信息；

(g) 确保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充分有效地参与《卡塔赫纳议定书》
下的讨论和风险评估工作；

(h) 探索协助和支持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能
力建设、 知识共享和技术转让的方法；

(i) 在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提供专门网页， 协助人们方便地获得
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 包括改性活鱼和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生物体
风险评估有关的现有信息， 并提高对这些信息的认识；

11. 请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其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审
议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成果并拟订建议， 供作为卡塔赫纳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12. 决定在第十一次会议上根据第CP-9/13号决定所设改性活生
物体风险评估具体问题的确定和排序程序， 审议可能需要风险评估指导
材料的其他问题， 同时考虑到缔约方通过上文第8段确定的优先事项以
及特设技术专家组按照其职权范围第1(f)段提交的报告。 

3 视疫情限制而定。 



53

推动生物安全工作的重要工具

附件

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职权范围

1. 风险评估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应:

(a) 由按照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综合工作方法H节挑
选的专家组成， 确保具备专门科学和技术专长， 用于分析含有人工基因
驱动的活生物体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以及与专家组的任务规
定有关的问题， 专家组还应包括有关国际组织4以及土著人民和地方社
区的专家， 并适用关于避免或管理专家组内利益冲突的程序的第14/33
号决定；

(b) 如资金允许， 在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之前举行两次会议， 其中至少一次是面对面会
议， 并利用在线通讯和互动手段提供的支持， 在两次会议之间执行必要
任务；

(c) 制定更多自愿指导材料， 根据《议定书》附件三对含有人工基
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进行个案风险评估。 指导材料应特别注重含有人
工基因驱动的蚊子， 同时顾及当前生物体方面的经验、 基因驱动的类型
和第CP-9/13号决定附件 1 中确定的风险评估的具体问题， 包括现有的
报告， 5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一般因素以及现有的国家
和区域风险评估经验；

(d) 分析缔约方根据第CP-10/10号决定第8段提交的信息， 并以
此为基础， 根据第 CP-9/13 号决定附件一所载标准编制一份排定优先
次序的可能需要就风险评估提供进一步指导材料的问题清单；

(e) 拟订一份报告， 内载关于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
的自愿指导材料草案， 并载有上文(e)段规定的排定优先次序的可能需
要就风险评估提供进一步指导材料的问题清单， 供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
询附属机构审议；

4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5 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委托撰写的“帕尔修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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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家组在工作中应审议：执行秘书编写的呈件和在线论坛讨论意
见综述、 现有参考材料， 包括“风险评估研究：第CP-9/13号决定附件一
适用于含有人工基因驱动的改性活生物体”盘点工作中确定的资料、 6

现有的指导材料、 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下就风险评估和风险
管理做出的有关决定以及执行秘书根据第CP-10/10号决定第10(c)段
收集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6 CBD/CP/RA/AHTEG/2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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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1.  改性活生物体的检测和识别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第CP-9/11号决定， 

注意到缔约方在其第四次国家报告中提供的关于根据《卡塔赫纳
生物安全议定书》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信息， 肯定《议定书》成效
第四次评估和审查的结果， 

又注意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1目标A.6至A.8， 以
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建设能力行动计划2目标A.6至A.8和相关
的能力建设活动， 

认识到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领域对《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的重要性及其对其他领域的相关性和适用性；

又认识到缔约方列举的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挑战， 包
括缺少渠道获得验证、 参考材料和资金；

还认识到需要建设新的检测技术能力以及检测和识别未经授权
改性活生物体的技术能力；

1. 欢迎《生物安全技术系列丛书05：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范围内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培训手册》的出版；

2. 确认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实验室网络的重要性， 鼓励缔
约方继续合作发展区域实验室网络， 以促进该领域的经验交流、 信息共
享和专业知识建设；

3. 邀请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交有关它们把新检测技术用于检
测新研发的和未经授权的改性活生物体和开发参考材料的经验以及国
家和区域实验室开展合作的信息， 包括新技术的信息， 又邀请缔约方

1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2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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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尚未这样做的缔约方使用实验室通用格式向生物安全信息交换
所提交实验室信息， 包括实验室具体活动的信息；

4. 请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在其第二十五次或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根据上文第3段提交的信息， 并向作为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提交
一份关于需要更新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范围内检测和识别改性
活生物体培训手册的建议；

5. 敦促缔约方并邀请国际组织向实验室提供财务资源， 特别
是向发展中国家而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
转型国家的实验室提供财务资源， 以加强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
基础设施； 

6. 鼓励缔约方和国际组织为参与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的
人员的能力建设提供资金；

7. 请执行秘书：

(a) 继续开展第CP-9/11号决定规定的工作；

(b) 汇总根据上文第3段收集的信息， 向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下次会议提交报告； 

(c) 进一步加强检测和识别改性活生物体领域的能力建设；包括
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与相关组织合作， 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能力建设
活动， 如在线培训和面对面研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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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2. 社会-经济因素（第26条）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6条第2段， 

又回顾第CP-9/14号决定的前言， 

还回顾第CP-9/14号决定注意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第26
条范围内社会-经济因素评估自愿指导意见”， 

认识到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使用
自愿指导意见的时间不长， 

承认需要收集和分享关于方法和办法的更多信息， 

注意到缔约方在第四次国家报告中提供的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第26条有关的信息以及第CP-10/7号决定所述《议定书》成效第
四次评估和审查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
最后评价中关于社会-经济因素的结论；

又注意到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1和卡塔赫纳生物安
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2中与《卡塔赫纳议定书》第26条有关的目
标和相关能力建设活动， 肯定能力建设以及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对于希
望顾及社会-经济因素缔约方的重要性， 

1. 表示欣赏地注意到社会-经济因素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的
工作成果；3

2. 邀请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
行合作并分享根据《议定书》第26条就改性活生物体作决定时考虑社会-
经济因素的相关经验；

1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2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3  载于CBD/CP/MOP/10/11号文件， 附件二和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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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邀请缔约方、 其他国家政府、 相关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
酌情使用自愿指导意见， 向执行秘书提交使用指导意见的经验以及根据
自愿指导意见要点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的方法和应用实例； 

4. 请执行秘书联系那些在第四次国家报告中表示 (a) 有具体办
法或要求以便利在改性活生物体决策中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或 (b) 已考
虑到改性活生物体的影响引起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缔约方， 邀请它们分享与第26条有关的经验；

5. 又请执行秘书汇编根据上文第3段和第4段提交的信息， 并将
概述提交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 以确定有无必要开展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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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3.  《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
议定书》

作为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并作为关于赔偿
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
会，1

回顾第CP-9/15号决定， 

注意到各缔约方在其第四次国家报告中提供的与《关于赔偿责任
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有关的信息, 

1. 欢迎对已交存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
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提供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的补充
文书;

2. 遗憾地注意到批准《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
补充议定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数目有限， 邀请所
有尚未这样做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尽快交存其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文书;

3. 欢迎很多缔约方在执行《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
坡补充议定书》方面取得的进展， 敦促《补充议定书》缔约方进一步采取
必要步骤， 全面有效地执行该《补充议定书》; 

4. 强调必须如关于《卡塔赫纳议定书》成效的第四次评估和审
查以及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11-2020年战略计划的最后评价的
第CP-10/7号决定所确认， 开展提高认识和能力建设活动， 支持进一步
批准和执行《补充议定书》;

5. 欢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执行计划 2和《卡塔赫纳生物
安全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 3中《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
隆坡补充议定书》的目标， 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 确认其中一些活

1  根据《补充议定书》第14条第1款， 并根据《公约》第32条第2款，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
约方大会应作为补充议定书的缔约方大会。 因此， 本决定由《补充议定书》缔约方作出。 

2  第CP-10/3号决定， 附件。 
3  第CP-10/4号决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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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主要针对《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缔约
方;

6. 提醒《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缔
约方指定一个主管当局履行《补充议定书》第5条规定的职能， 并使用
生物安全信息交换所为此目的提供的通用格式公布关于这些主管当局
的信息；

7. 欢迎关于财政担保机制的研究(《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第10条； 4

8. 提醒《关于赔偿责任和补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
缔约方关于污染者付费原则， 鼓励它们在进一步制定财政担保机制时
酌情考虑到这项原则;

9. 请《补充议定书》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向执行秘书提
交资料， 说明它们为改性活生物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提供财政
担保而采取的措施， 特别是它们已在第四次国家报告中报告采取了此
类措施；

10. 请执行秘书汇编根据第9段提交的资料， 并提交作为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11. 欢迎 在第五次国家报告的格式中列入与《补充议定书》有关
的问题 5， 请《补充议定书》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国家政府对这些问题作
出答复; 

12. 忆及《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第
13条， 决定对《补充议定书》有效性的第一次评估和审查应结合对《卡
塔赫纳议定书》有效性的第五次评估和审查进行。 

4  载于CBD/CP/MOP/10/INF/1号文件。 研究报告的执行摘要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载于 CBD/CP/
MOP/10/9号文件附件。 

5  见第CP-10/9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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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0/14.  秘书处综合工作方案预算

作为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

回顾其第CP-9/16号决定， 

又回顾其第CP-EM-1/1号决定， 其中核准延长2019-2020两年期
预算， 并破例核准2021年临时核心预算， 

还回顾其第CP-10/1号决定， 其中核准延长2019-2020两年期预
算， 并破例核准2022年临时核心预算， 

1.  决定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
《获取和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的综合工作方案和预算；

2.  又决定《公约》、 《卡塔赫纳议定书》、 《名古屋议定书》2023-
2024两年期以72:15:13的比例分摊秘书处服务的所有费用；

3.  核准《卡塔赫纳议定书》2023年2,989,700美元和2024年
3,257,200美元的核心（BG）方案预算， 占《公约》及其议定书2023年
19,931,600美元和2024年21,714,500美元综合预算的15 %,， 用于下
文表1a和1b所列目的；

4.  通过2023年和2024年费用分摊比额表， 其依据是本决定表
2所载联合国现行费用分摊比额表；1

5.  关切地指出，�《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的一些缔约方未向
核心预算（BY、 BF和BB信托基金）缴纳2022年和以前年度的摊款， 其
中有的缔约方从未缴纳过摊款， 还指出根据联合国通过的国际公共部
门会计准则， 2 截至2021年底， 《卡塔赫纳议定书》的未缴纳拖欠摊款
估计为556,128美元， 将从基金余额中扣除， 用于支付呆账， 因此无法
用于帮助所有相关缔约方， 并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时接受来自所有
公约缔约方的缴款；

1 依照联合国大会第76/238号决议。 
2 见大会第60/283号决议，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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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经过必要改动后适用缔约方大会第15/34号决定第4至
6段、 第8至17段和第19至39段。 

表1a.  2023—2024年期间《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综合预算（按支出
项目分列）

支出项目

2023年 2024年 共计

(千美元)
A.  工作人员费用 11,890.2 12,267.1 24,157.3
B.  临时人员费用/加班费 100.0 100.0 200.0
C.  咨询人/分包商 50.0 50.0 100.0
D.  培训 5.0 5.0 10.0
E.  结构性审查 250.0 0.0 250.0
F.  主席团会议 108.0 170.9 278.9
G.  专家会议 130.0 350.0 480.0
H.  政府间机构会议* 2,241.6 3,343.0 5,584.6
I.  宣传材料和传播 50.0 50.0 100.0
J.  信息交换所机制网站/网站项目的翻译 65.0 65.0 130.0
K.  公务旅行 320.0 320.0 640.0
L.  租金和相关费用 1,445.7 1,473.0 2,918.7
M.  信息技术 65.0 65.0 130.0
N.  一般业务费用 726.6 726.6 1,453.2
小计 (一) 17,447.1 18,985.6 36,432.7
二.  方案支助费用 (13%) 2,268.1 2,468.1 4,736.2
小计 (一 + 二) 19,715.2 21,453.7 41,168.9
三.  周转准备金 216.4 260.8 477.2
总计 (一 + 二 + 三) 19,931.6 21,714.5 41,646.1
卡塔赫纳议定书在综合预算中所占份额 (15%) 2,989.7 3,257.2 6,246.9
减：东道国出资 -245.0 -249.7 -494.7
减：准备金使用数 -30.8 -30.8 -61.6
净额共计�(由缔约方分摊) 2,713.9 2,976.8 5,690.7

* 用核心预算出资举行的会议
第8(j)和相关条款特设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 
科学、 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第二十五和二十六次会议。 
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和第五次会议。 
同时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六届会议/卡塔赫纳议定书缔约方第十一次会议/名古屋议定书缔
约方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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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b.  2023—2024年期间《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综合预算

2023年 2024年 2023-2024年

(千美元)

A.  理事机构和附属机构 2,479.6 3,863.9 6,343.5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2,909.8 3,028.0 5,937.8

C.  工作方案 8,909.1 9,094.9 18,004.0

D.  行政支助 3,148.6 2,998.8 6,147.4

小计 17,447.1 18,985.6 36,432.7

方案支助费用 2,268.1 2,468.1 4,736.2

周转准备金 216.4 260.8 477.2

所需资金共计 19,931.6 21,714.5 41,646.1

卡塔赫纳议定书在综合预算中所占份额 (15%) 2,989.7 3,257.2 6,246.9

减：东道国出资 -245.0 -249.7 -494.7

减：准备金 -30.8 -30.8 -61.6

净额共计�(由缔约方分摊) 2,713.9 2,976.7 5,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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